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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财资〔2025〕3 号

杭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市级行

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管理的通知

市级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38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浙江省省级

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浙财资产

〔2024〕7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市级行政

事业单位房产出租，修订《关于印发〈杭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

位房产出租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杭财资〔2021〕17 号）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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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范房产出租审批权限

第七条修订为：单位拟将房产对外出租的，应当履行内部

决策程序，制订出租方案，并提出申请，按规定进行审批。以

公开方式出租，期限在 5 年以内（含 5 年）的，及公开招租期

满后 6 个月内临时租赁的，由主管部门负责审批；期限在 5 年

以上及其他情况，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批。未经批

准，不得对外出租。同时，原则上应以房产产权归属为依据确

定出租主体，房产产权已按规定登记到主管部门或机关事务管

理局等但实际占有使用权属于单位的，可以经产权单位书面同

意后，由单位作为出租主体。

单位拟将房产以核定的收费标准对外公开收费的，如停车

场、体育文化场馆、教育教学场地、产业园等，需将方案报主

管部门审批同意后，在资产管理系统进行对外公开收费情况备

案，不再另行审批。单位应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做好收费公示

工作，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。其中：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

指导价的，应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修订公开招租流拍再次招租流程

第十四条修订为：对于公开招租未成交（流拍）的房产，

再次公开招租底价不得低于评估价 90%，再次未成交（流拍）

的，第三次公开招租底价不得低于评估价 80%。三次均未成交

（流拍）的，如继续公开招租底价低于评估价 80%的，应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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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，并按规定审批后再次进行公开招租。

三、修订房产出租备案管理相关规定

第十条、第十五条第二款、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一条中的“报

市财政局备案”均修订为“通过资产管理系统备案”。

第二十条修订为：租赁期间，因单位发生分立、合并、解

散、被撤销的，由房产接收单位承继原租赁合同。房产接收单

位应做好工作衔接，及时变更租赁合同，将合同变更情况上报

主管部门，并通过资产管理系统备案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５月１日起施行。前发文件与本通知规

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杭州市财政局

2025 年３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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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